
 

控规全覆盖区域“后规划”的思考 

——基于温州现实的反思 

刘卫东 

 

【摘要】虽然城乡规划法对控规提出“上位审核、公众监督、严控修改”的高标准要求，但控规全

覆盖区域依然是通过愈加频繁的修改来推进具体项目的实施，这种就地块论地块的方式不断削弱既定规划

的系统控制要求，严重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种现象，文章从政策、经济、规划自身等视角分

析原因，提出控规全覆盖区域应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后规划”工作，温州“一站式”的规划模式从编

制体系、理念手段、核心控制内容等方面进行完善，尽可能避免局部规划游离于体系之外，以增强规划的

可控性和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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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象——城乡规划法后控规修改愈演愈烈 

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作为“依法批地”的直接依据，地方政府为方便随时

随地招批租规划用地，迅速完成城市规划区控规全覆盖，这种“激进式”的做法无法应对日

益复杂的城市建设环境，于是局部的控规修改成了地方政府落实近期项目、反应建设意图的

重要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严控”之下，控规修

改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在温州，据不完全统计，瓯海行政中心区约 7

平方公里范围内仅 2012年下半年涉及控规修改项目多达 40余项，甚至有多项是反复修改的

地块，这种就地块论地块 “急功近利”式的修改不断突破既定控规路线，严重制约着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这并非个案，在温州属于普遍现象
①
。针对这种现象，文章进一步分析原因，

提出控规全覆盖区域应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后规划”的编制，并从编制体系、理念手段、

核心控制内容等方面进行思考，与规划同行交流和探讨。 

2．控规频繁修改的根源 

2.1 政策行为导致控规频繁修改 

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制定和执行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且这种政府行政行为往往

影响着未来几年城市建设的方向与重点，已经形成的诸多规划总是体现出难以适应的“症



 

状”。近来在温州，这种现象体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区划调整，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

瓯海区三区打破街道模式，由多个街道合并形成功能区，以功能区为行政单元的模式兴起了

新一轮建设高潮，基本上每一个项目的建设均与控规修改扯上关系，规划修改再一次推到风

口浪尖。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症结是在规划的编制、实施过程中与政策行为没有及时跟进和

有效衔接，无法将政府最新发展思路与建设要求及时灵活吸收，规划的可操作性大大削弱而

引起的修改。 

2.2 既有控规与“市场经济观”格格不入 

控规是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具体安排，这是“计划经济”的一种预先安排模式，作为市场

经济产物的控规怎么结出了计划经济果实？
[1]
这样一来，覆盖的控规面对市场经济的建设活

动时，缺少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各项控制指标经常失效，不可避免，只有通过不断的控规修改

来临时应对各项市场建设行为，结果是过度的体现市场经济效益而使得公共性设施不断被挤

压甚至蚕食。因此，笔者认为规划更应通过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来保障公共性设施，保证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守住公共设施的底线。 

2.3 规划自身的不适应性 

规划修改频繁同样不能忽视规划自身原因，首先从规划编制来说，一个区域的控规编制

由不同的设计单位、不同的设计人员来承接，规划本身带有一定的艺术性，在整个编制过程

中必然会融入诸多个人感情色彩，造成控规技术路径、衔接方式、控制方式的侧重点均出现

无法统一的局面，面对具体项目实施时，不适应性在所难免。再者控规理论体系处于不断的

摸索进步阶段，规划管理单元、法定图则、一张图平台等等，均是传统控规体系的升华，但

各地方的具体控制方式却各有特色，在温州，龙湾城市中心区涉及控规 10 多个，编制单位

有境外公司，有本地规划院，有深圳及厦门等规划行业龙头，也有高校规划研究机构，这样

一来，该区域形成不同控规体系的大熔炉，不方便管理的同时更是无法适应具体项目的实施。

再者，规划本身是一个动态维护过程，这种动态过程仅仅体现在控规修改一方面，而规划的

全面检讨及实施评估一直被忽视，导致局部地块的规划修改越改越多，区域发展的整体观、

可持续性大打折扣。 

3．“后规划”的思考与建议 

3.1 编制体系：规划研究先行，控规修编主导，动态维护跟进 

规划研究先行的主要目的是支撑下一步的控规修编，让接下来的工作有的放矢，笔者认

为规划研究的重点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既有覆盖控规进行全面整合和评估，梳理既



 

图 1  “一站式”规划编制体系框图 

定条件和规划存在的不足、优点；二是充分对接政府实施计划，这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

提出方案，灵活纳入，尽可能满足多方需求；三是区域衔接，考虑到区域发展态势的变化，

规划应在功能、交通、生态等多方面与周边区域充分衔接；四是开展专项规划，主要包含人

口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绿线、蓝线、综合交通、市政公用设施六大专项规划，本层次的

专项规划应深化细化总体规划，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做到定性、定量、定位，实实在在的支撑

控规修编；五是结合建设时序要求，制定控规单元修编计划，避免再一次过快的控规修编全

覆盖。 

控规修编应进一步落

实细化规划研究成果，特

别是专项规划的内容，最

终从功能、总量、四线、

公配等方面纳入规划管理

单元平台，控制和指导城

市的开发建设。控规修编

的完成仅仅代表着规划的

其中一种结果，为应对日

益复杂的建设环境，控规

修编前、修编中、修编后均存在一个动态维护过程。规划修改作为动态维护的一种手段，其

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为避免局部修改脱离整体体系，笔者认为在规划研究及控规修编

过程中所产生的局部规划应及时反馈并纳入最终体系。并定期开展实施评估，进行有必要的

修改工作。 

这种规划研究先行、控规修编主导、动态维护跟进的“一站式”
②
规划编制体系的初衷

不是要消灭局部地块的控规修改，而是一定程度减少规划修改的频率，同时避免局部修改游

离于整体体系之外（图 1）。 

3.2 理念手段：修补、整合、提升  

控规全覆盖区域不管是新区还是旧城，普遍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特征：①配套不足：主

要表现为建设滞后、项目缺失、服务半径不合理、被市场项目挤压等。②土地资源紧缺：旧

城区土地资源紧缺为固有特征，而新区的开发建设多半由于前期粗放式城市化模式使得好地

净地消耗殆尽，后续开发建设举步维艰
③
。这样一来，“土地财政”模式受阻，政府部门无形



 

中会通过调整规划来盘活土地，一旦规划系统性不能延续，必然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③

发展目标偏离：正因为频繁的规划修改，使得原规划制定的发展目标逐步偏离。 

因此，对于这类控规全覆盖区域，应“修补配套、整合用地、提升功能”。通过修补配

套全面弥补这类区域的配套不足问题。整合用地一方面是盘整边角地，化零为整，另一方面

是协调用地出让情况，应对市场行为来盘整土地；再者是丰富控制手段尽可能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提升功能的目的不仅仅是纠正偏离的既定目标，更应结合新时期新要求重新诠释区域

发展目标，可以通过重新构建开敞空间系统、注入文化活力等手段达到提升区域功能的目的。 

3.3 核心控制内容：强化、深化、简化 

长期以来，规划界同行致力于控规的革新，不管是法定图则、一张图平台还是管理单元，

控制方法和控制内容均有所突破，极大地促进了规划的进步，但是控规的不适应性依然困扰

着规划工作者。温州市在控规编制单元“一张图平台”的基础上要求控规编制中核心控制内

容通过“图+表”来控制，“图”作为传统的表达手法本文不再赘述，“表”虽然为常规手段，

但可以很好的 “强化、深化、简化”核心内容的控制，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温州市出台

《温州市城市社区暨规划管理单元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套规定（试行）》，对公共设施的分级、

分类、设置要求等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体现了“强化、深化”的编制要求，同时通过表格

的形式表达，使控制内容和控制方法更明了，达到“简化”目的（表 1、表 2），如在《温州

市核心片区瓯海中心南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中，通过规划控制图对应指标控制表

的方式，有效深化、强化、简化核心控制内容（图 2）。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具体内容不再

展开。 

笔者认为“强化”体现的是一种态度，希望控规中核心控制内容应该从严控制；“深化”

是一种手段，对需要控制的内容进一步细分明确，如配套设施级别、规模、控制要求等进一

步的细分与明确；“简化”

是一种结果，希望通过通俗

易懂的表达方式展示给各

阶层的规划管理者和实施

者。 

表 1：温州市街道社区

暨规划管理单元公共服务 图 2  核心控制内容指标控制表表头设置示意图 



 

表 1  设施配置标准（具体内容略） 

 

表 2  温州市城市基层社区暨规划管理单元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具体内容略） 

 

表格 1，表格 2 资料来源：《温州市城市社区暨规划管理单元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套规定（试行）》整理 

4．结语 

规划本身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控规全覆盖不代表规划的结束，控规修改是规划动态维

护的必要手段，但过度的频繁修改严重削弱了规划的延续性，不利于城市建设的有序开展。

笔者认为，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制定控规单元街坊修编计划，避免再一次的盲目覆盖，规划工

作者应该在规划修编中注重技术手段创新的同时，把完善“公共性”设施放在首位，更加理

性务实的对待规划编制工作，并把规划实施评估当做常态工作来做，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规划

的功效。 

 

 

 

 

 



 

注解： 

①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 2012年规划修改项目累计多达 400余项，截至 2013 年 5月份，新增规划修

改项目约 200余项，控规修改量呈井喷之势，规划工作者陷入沉思。 

② 2012 年底，温州龙湾城市中心区以功能区为行政单元，将功能区发展战略规划、控规修编、控规

维护、规划评估等一揽子规划以一定年限为服务期限委托一家设计单位编制，形成“一站式”的服务模式，

这种模式并不是为了消灭规划修改，而是很好的避免就地块论地块开发建设的短视行为，这种“一站式”

的规划编制及服务模式得到规划管理部门、建设实施主体、规划设计人员的一致认可，并在其它功能区推

广中。 

③ 温州市瓯海新城控规完全覆盖已多年，经盘整发现 50 平方公里范围内好地净地基本消耗殆尽，且

先期的城市化行为过于粗放，土地利用效益较低，而剩余用地基本为滞洪区、旧村、老镇区等，产出土地

难觅，新城建设资金匮乏，在这种背景下，相关部门把频繁修改规划当做救命稻草，但新城建设有步入死

胡同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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